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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言  
 
1.1 立法會代表團於2011年9月27日至29日前往印度尼西亞共

和國(下稱"印尼")中爪哇省梭羅市，以印尼人民代表會議嘉賓代表

團的身份，出席亞洲議會大會亞洲友好合作原則會議(下稱"亞洲議

會大會會議")及有關保障亞洲外來工人權益的專責委員會會議(下
稱"專責委員會會議")。本報告載述代表團是次訪問活動的情況。 
 
 
2 ⎯⎯  背景  
 
亞洲議會大會 
 
2.1 亞洲議會大會於2006年11月在德黑蘭成立，前身為亞洲

議會和平協會 (Association of Asian Parliaments for Peace)。亞

洲議會和平協會於1999年9月在孟加拉的達卡成立，其宗旨是促

進和平團結，以及建立區域合作的具體框架，以加強保障人權和

促進民主發展，同時制訂各項策略，藉此在亞洲實現和平及體現

發展權，並且體現亞洲人民的社會、文化及環境權利。在亞洲議

會和平協會的第七屆年會上，亞洲議會和平協會轉變為亞洲議會

大會，並在會議上通過《亞洲議會大會章程》。  
 
2.2 亞洲議會大會以促進亞洲融合為其願景，其宗旨是：  
 

(a) 促進自由、社會公義、和平、安全及友好； 
 
(b) 將最新的發展所得與各成員國分享； 
 
(c) 以合作無間的方式在各成員國之間發展人力及天然資

源、保障所有成員國的權益，以及承認各成員國對本身

資源的永久權限； 
 
(d) 為成員國提供衞生及營養方面的福利設施；及 
 
(e) 對亞洲各國的融合作出貢獻，以充分發揮亞洲區的發展

潛能。  
 
2.3 亞洲各主權國的全國議會均可隨時申請加入亞洲議會大

會，成為成員國議會。目前，亞洲議會大會有41個成員國議會，

以及17個觀察員國議會。在亞洲議會大會，每個成員國議會有兩

名代表，另加根據其國家人口計算的附加代表。亞洲議會大會成

員國名單載於附錄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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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亞洲議會大會由全體會議 (年會 )、執行理事會、大會主

席團、可能成立的委員會和秘書處組成。 
 
 
專責委員會  
 
2.5 亞洲議會大會的成員國認同，該會在區域層面肩負重

任，就是加強各成員國議會之間的合作，以保障外來工人的權

益。有關保障亞洲外來工人權益的專責委員會會議的宗旨如下 1 
⎯⎯  
 

(a) 支援並加強聯合國《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

利國際公約》的全球批准程序； 
 

(b) 促進移徙工人的原籍國及就業國之間的雙邊及區域合

作，從各方各面盡量提升移徙所帶來的潛在利益，並盡

量減少移徙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c) 在亞洲各國之間發展合作無間的關係，並致力達致共識

及共同架構，以應付移徙工人所面對的挑戰，以及提升

公眾人士對移徙問題的認知及瞭解；及  
 
(d) 推廣全面的立法檢討工作，以及採取其他所需措施，以

加強保障移徙工人的權利，以及協調在全球及區域層面

所承諾推行的加強保障移徙工人措施，將這些措施納入

有關國家的全國性法例當中。  
 
邀請  
 
2.6 印尼人民代表會議透過由其議長發出的函件，邀請立法

會派出兩位議員代表參與於2011年9月28日至29日在印尼中爪哇

省梭羅市舉行的專責委員會會議，並以嘉賓代表團身份於亞洲議

會大會會議上在席。印尼人民代表會議將會支付該兩名代表的住

宿費用及提供膳食和當地交通。其他附加團員亦可參與其中，惟

須自行支付相關費用。大會並要求立法會提交一份有關"香港特別

行政區保護外來工人的權益"的文件。亞洲議會大會會議及專責委

員會會議的程序載於附錄I。  
 

                                                 
1 請參閱由印尼人民代表會議發出有關保障外來工人權益的資料簡介 (附錄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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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內務委員會在2011年9月1日的會議上商定，接受印尼人

民代表會議邀請立法會委派代表團前往亞洲議會大會會議及專責

委員會會議。內務委員會並商定，應由立法會代理主席兼內務委

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及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李卓人議員出任立法

會代表團兩名成員。潘佩璆議員及梁國雄議員隨後以附加團員身

份加入代表團。 
 
2.8 立法會秘書處就"香港特別行政區保護外來工人的權益"
擬備文件。人力事務委員會曾在2011年9月16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上討論該份文件擬稿，並邀請全體議員出席會議，就文件內容提

出意見。文件定稿2 送交亞洲議會大會秘書處。  
 
代表團成員  
 
2.9 代表團成員包括： 
 

代表團正式成員 
 
劉健儀議員 , GBS, JP 
(立法會代理主席兼內務委員會主席) 
 
李卓人議員  
(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 
 
代表團附加團員 
 
潘佩璆議員  
 
梁國雄議員  
 
立法會秘書處職員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3顧建華先生(代表團秘書)陪同代表團

進行職務訪問 
 

                                                 
2 該份文件 (立法會CB(2)2641/10-11(01)號文件 )載於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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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有關保障亞洲外來工人權益的專責委員會會議 
 
3.1 代表團於2011年9月28日上午參與專責委員會會議。代表

團於較早時已向亞洲議會大會秘書處提交一份題為"香港特別行政

區保護外來工人的權益"3 的文件 (下稱"該文件")，就香港特別行

政區保護外來工人的權益提供資料。該文件內容涵蓋下述事宜：

香港特別行政區外來工人的類別；國際公約、本地法例及行政措

施對外來工人權益的保護；向外來工人提供的服務與支援；以及

近期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外來工人權益範圍的發展。 
 
3.2 在亞洲議會大會助理秘書長致開會辭及印尼勞工與安置

部部長穆海敏•伊斯甘達爾(Her Excellency Muhaimin Iskandar)
發表專題演說後，專責委員會會議主席西達圖•丹奴蘇布圖 (the 
Honourable Sidharto Danusubroto)邀請各代表團成員發言。在

11個國家 (包括中國、巴基斯坦及印尼 )的代表發言後，主席邀請

劉健儀議員闡述該文件。由於該文件已分發予與會代表參閱，劉

健儀議員在發言時重點講述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保護外來工人而採

納的法例及行政措施。劉健儀議員的發言稿載於附錄IV。會議主

席表示，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保護外來工人的權益方面素具佳績。  
 
3.3 專責委員會隨後簡略討論了有關保障亞洲外來工人權益

的決議案擬稿4。由於時間所限，代表團成員同意，就此事進行的

討論中止待續，各成員國日後將再作進一步審議。 
 
 
4 ⎯⎯  亞洲議會大會亞洲友好合作原則會議  
 
4.1 亞洲議會大會會議開幕儀式於2011年9月28日舉行，印尼

人民代表會議議長馬爾祖基·阿里(Hon Dr Marzuki Alie)主持開幕

儀式並致開幕辭。17個成員國議會的代表出席了開幕儀式。汶萊

達魯薩蘭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以東道國議會的嘉賓代表團

身份出席開幕儀式。  
 
4.2 代表團出席了亞洲議會大會會議的所有環節，包括

2011年9月28日下午的環節，以及2011年9月29日上午的環節。由

於立法會並非亞洲議會大會的成員國議會，故代表團無權在會議

上發言，只可在會議過程中在席。各成員國議會的代表均環繞亞

洲友好合作的主題發言。在會議結束時，各代表商定了一份亞洲

友好合作宣言5。  
                                                 
3 載於附錄 III。  
4 決議案擬稿載於附錄VI。  
5 決議案擬稿載於附錄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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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2011年9月27日的歡迎會、2011年9月28日和29日的兩

次宴會及其他社交場合上，代表團成員有機會認識來自其他亞洲

議會的代表，並與他們交換意見。代表團成員出席會議及其他場

合的照片載於附錄VIII。  
 
 
5 ⎯⎯  結語  
 
5.1 代表團成員認為，是次會議是理想場合，讓議員既可認

識到其他亞洲國家的議會議員，亦可與他們交換意見。亞洲議會

大會的關注事項及其宗旨，有助促進亞洲人民的和平發展。香港

特別行政區是亞洲區內的世界級城市，若能促進亞洲區的友好合

作，香港特別行政區將可從中受惠。 
 
5.2 專責委員會會議令代表團得以向亞洲議會大會的成員國

闡述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保障外來工人權益方面的經驗，有助促進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形象。   
 
5.3 對於印尼人民代表會議誠意相邀，期間並蒙盛情款待，

代表團成員謹在此表示深切謝意。此外，印尼人民代表會議及亞

洲議會大會的職員，盡心竭力為代表團成員作出周詳安排，令代

表團是次出訪行程順利愉快，代表團成員亦在此申謝。 
 
 
 
 
立法會秘書處 

2011年11月11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秘書處譯本，只供參考用 ) 
 

亞洲議會大會  
 

2011年 9月 28日至 29日  
在印尼中爪哇省梭羅市舉行的  
亞洲友好合作原則國際會議  

及有關保障亞洲外來工人權益的專責委員會會議  
 

暫定程序表  

主題：亞洲友好合作融合  ⎯⎯  締造更美好的未來  

2011年 9月 27日 (星期二 ) 
  

代表團團員抵達阿迪蘇瑪莫機場  
前往梭羅市Sunan Hotel 
 

下午 7時30分  歡迎會  
 印尼人民代表會議 ("國會 ")跨議會合作委員

會主席希達亞特•努爾•瓦希德 (Hon. Dr. 
Muhammad Hidayat Nur Wahid)設歡迎會  
地點：梭羅市Sunan Hotel池畔  
 

2011年 9月 28日 (星期三 ) 
上午 7時至 8時  早餐 

地點：Sunan Hotel大堂Narendra Restaurant 
 

上午 8時30分  
至 9時 45分  

開幕儀式  
地點：Sunan Hotel大堂 2號宴會廳  
 
  國歌： Indonesia Raya(偉大的印度尼西

亞 ) 
  藝術表演  
  中爪哇省省長致歡迎辭  
  亞洲議會大會秘書長致辭  
  印尼國會議長馬爾祖基·阿里 (Hon. Dr. 

Marzuki Alie)致開幕辭  
  拍照環節  
 

上午 9時45分  
至 10時  
 

小休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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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時  
至 10時 30分  
 

有關保障亞洲外來工人權益的專責委員會

會議 

  亞洲議會大會助理秘書長致辭  
  勞工與安置部部長穆海敏•伊斯甘達爾

(H.E. Muhaimin Iskandar)發表專題演說  
  拍照環節  
 

上午10時30分  
至下午1時  
 

專責委員會會議(續) 

  通過會議議程  
  選舉大會主席團成員  
  專責委員會會議主席西達圖•丹奴蘇布

圖 (Hon. Sidharto Danusubroto)致辭  
  印尼國會議員就保障亞洲外來工人權益

的事宜作簡介  
  全體討論  
  審議決議案擬稿及通過專責委員會報告  
 

下午1時至2時  午餐 

地點：Sunan Hotel大堂Narendra Restaurant 
 

下午2時至3時  亞洲友好合作原則國際會議  

  亞洲議會大會助理秘書長致辭  
  印尼國會副議長帕利約•布迪•善托梭

(Hon. Priyo Budi Santoso)致辭  
  專題演說：亞洲友好合作原則，由印尼

前副總統尤素夫•卡拉 (H.E. Jusuf Kalla)
發表  

  拍照環節  
 

下午 3時  
至 3時 15分  
 

小休 

 

下午 7時30分  印尼國會議長馬爾祖基·阿里 (Dr. Marzuki 
Alie)設晚宴  
地點：梭羅市蠟染布博物館 (House of Danar 

H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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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9月 29日 (星期四 ) 
上午 7時  
至 8時 30分  

早餐  
地點：Sunan Hotel大堂Narendra Restaurant 
 

上午 9時  
至 10時 45分  

國際會議(續) 

  通過會議議程及選舉大會主席團成員  
  會議主席希達亞特•努爾•瓦希德 (Hon. 

Dr. Muhammad Hidayat Nur Wahid)致辭  
  全體辯論  
 

上午 10時 45分  
至 11時  
 

小休 

 

上午 11時  
至下午 1時  
 

全體辯論 (續 ) 
 

下午1時至2時  午餐 

地點：Sunan Hotel大堂Narendra Restaurant 
 

下午2時至4時  國際會議(續) 

  全體辯論  
 

下午 4時  
至 4時 15分  
 

小休 

 

下午 4時15分  
至 5時  

繼續進行會議 

  審議及通過梭羅宣言  
  閉幕  
 

下午 7時30分  梭羅市市長佐戈•維多多 (Hon. Mr. Joko 
Widodo)設晚宴  
地 點 ： 梭 羅 市 旺 古 尼 嘉 蘭 皇 宮

(Mangkunegaran Palace) 
 

2011年 9月 30日 (星期五 ) 
上午 7時  
至 8時 30分  

早餐 

地點：Sunan Hotel大堂Narendra Restaurant 
 
代表團團員離開印尼  

 



立法會秘書處  FSC60(01)/10-11 
 
 
 

 
 
資料研究部  第 1頁  

資料便覽  
 

亞洲議會大會成員國  
 
 國家  票數  

1. 阿富汗  4 

2. 巴林  2 

3. 孟加拉國  5 

4. 不丹  2 

5. 柬埔寨  4 

6. 中國  7 

7. 塞浦路斯  2 

8. 朝鮮  4 

9. 印度  7 

10. 印度尼西亞  6 

11. 伊朗  5 

12. 伊拉克  4 

13. 約旦  4 

14. 哈薩克斯坦  4 

15. 基里巴斯  2 

16. 科威特  4 

17. 吉爾吉斯坦  4 

18. 老撾  4 

19. 黎巴嫩  4 

20. 馬來西亞  4 

21. 馬爾代夫  2 

22. 蒙古  4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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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研究部  第 2頁  

亞洲議會大會成員國 (續 ) 
 

 國家  票數  

23. 尼泊爾  4 

24. 巴基斯坦  5 

25. 帕勞  2 

26. 巴勒斯坦  4 

27. 菲律賓  5 

28. 韓國  4 

29. 俄羅斯  5 

30. 沙特阿拉伯  4 

31. 新加坡  4 

32. 斯里蘭卡  4 

33. 敘利亞  4 

34. 塔吉克斯坦  4 

35. 泰國  5 

36. 湯加  2 

37. 土耳其  5 

38. 阿聯酋  4 

39. 烏茲別克斯坦  4 

40. 越南  5 

41. 也門  4 
 
  
資料研究部  
2011年 9月 26日  
電話號碼： 3919 3634 
------------------------------------------------------------------------------------------------------------------------------------------ 
資料便覽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便覽作為上述意見。資料便覽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
理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便覽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
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
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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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代表團  

提交的資料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護外來工人的權益  
 
 
1. 背景  
 
 
1.1 印尼人民代表會議議長代表該議會邀請香港特別行政

區 (下稱 "香港特區 ")立法會，參加2011年 9月 28日在印度尼西亞
共和國梭羅市舉行的保障亞洲外來工人權益專責委員會會議。 
 
1.2 因應上述專責委員會會議，本文件就香港特區保護外

來工人的權益提供資料。文件內容涵蓋下述事宜：香港特區外

來工人的類別；國際公約、本地法例及行政措施對外來工人權

益的保護；向外來工人提供的服務與支援；以及近期涉及香港

特區外來工人權益範圍的發展。  
 
 
2. 香港特區外來工人的類別  
 
 
2.1 《基本法》第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 (下稱 "中國 ")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
於中國政府。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對世界各國或

各地區的人士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

管制。根據《入境條例》第11(2)條，獲准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留
在香港特區的人士須接受訊問，以及在被認為有需要的情況

下，受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處長施加的逗留條件所規限。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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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香港特區並沒有有關外來工人的法律定義，而根據國

際勞工組織《移民就業公約 (修訂 )》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Convention (Revised))1 第 11條，移民工人指以為自己謀取一項職
業為目的，從一國移入另一國的人士，包括通常被接受為移民

工人的任何人士。  
 
2.3 按照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所作的分類，香港特區

的外來工人主要有 6類 2 (請參閱附錄 )：  
 

(a) 專業人士和投資者  ⎯⎯  根據一般就業政策，任何
人士如具備特別技能、知識或經驗，而這些技能、

知識或經驗對香港特區有價值且無法即時在本港

找到的話，可申領僱傭工作簽證來港工作。在

2009-2010年度，近 100個國家／地區共有 22 280名
專業人士獲准來港，在不同行業從事長期或短期的

僱傭工作；  
 
(b) 內地 3 優秀人才和專業人才  ⎯⎯  在 2003年 7月推
出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容許合資格的內地申請人

來港工作，以滿足本港的人力資源需求。該計劃沒

有設定行業限制，適用於輸入藝術、文化、體育和

飲食界的優才及專才。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共有
34 967名內地優才和專才透過該計劃獲准來港工
作；  

                                            
1 《移民就業公約 (修訂 )》指明，具正式資格的移民在某些與就業相關事宜方
面所受到的待遇，不得較國民所受到的待遇為差。  

2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 2010年年報。  
3 根據《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為區別香港特區

體制與中國體制，本文件所指的中國不包括香港特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

灣在內，並以 "中國內地 "一詞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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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外中國專業人才  ⎯⎯  自 1990年 9月起實施，內
地居民如在緊接於海外遞交申請前，在海外居住不

少於一年，可獲准來港工作 4。在 2000年 11月至
2010 年 3月期間，共有 3 023名海外中國專業人才獲
准來港工作；  

 
(d) 非本地畢業生  ⎯⎯  入境事務處在 2008年 5月推出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在香港特區
修讀經本地評審全日制課程而獲得學位或更高資

歷的外地來港人士，可申請留港工作。如在畢業後

6個月內遞交申請，在申請時無須先覓得工作；如
在畢業 6個月後遞交申請，則須符合此項規定。成
功申請人士如能符合一般入境規定，可獲准繼續留

港，逗留期限為 12個月，而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
制。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共有 6 522名非本地畢業
生獲批准按此安排在香港特區工作；  

 
(e) 外地勞工  ⎯⎯ 在 1996年推出的補充勞工計劃
下，海外人士受聘以填補一些無法在本地聘得合適

僱員的職位空缺。外地勞工初次入境時，通常獲准

逗留 12個月，合約期最長為兩年。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共有 16 418名工人透過該計劃獲准來港工
作；及  

 
(f) 外籍家庭傭工 (下稱 "外傭 ") ⎯⎯  自 1970年代開
始，海外人士獲准以兩年合約形式受僱來港擔任家

庭傭工的工作，以減輕本港家庭的家務負擔。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香港特區共有 273 609名外傭，其
中 49%來自印尼， 48%來自菲律賓，其餘來自泰國
及其他地區。  

                                            
4 在 2000年 11月 1日前，在緊接於海外遞交來港工作申請前的海外居住年期規定
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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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香港特區的外來工人大部分是外傭。在 1970年代，菲
律賓政府實施《1974年勞工法典》(1974 Labour Code)，開始從菲
律賓輸出勞工 5。菲律賓政府推動和鼓勵輸出勞工，作為紓緩當

地嚴重失業情況的措施。其時，香港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發展蓬

勃，令本港幾近達致全民就業。故此，香港政府嘗試動員本地

女性勞動人口，以紓緩勞工短缺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協助打

理家務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大，尤以向菲律賓僱用外傭為甚。自

外傭最初獲准來港工作 6，本港外傭人數不斷上升。在1970年代
初期，香港的外傭僅 2 000人左右。有關數字在 1982年增至
21 000人，於 1990年再增至 70 300人。外傭人數在 1990年代持
續增長，於 2000年達 200 000人。7 在 2010年，外傭佔本港總人
口 8 的 3.9%，即 273 609人。  
 
2.5 直至 1990年代，本港大部分外傭皆來自菲律賓。經過
1998年亞洲經濟危機，印尼和泰國均容許勞工到其他地方擔任
家庭傭工的工作，包括香港特區。多年來，入境事務處的報告

顯示，從印尼和泰國來港的外來工人數目急劇增加。於

2010 年，來自印尼的外傭比率首次超越來自菲律賓的外傭比
率  9。  

                                            
5 《菲律賓勞工法典》 (Labour Code of the Philippines)第 17條訂明，菲律賓當局設立
海外就業發展局，負責與相關的組織及機構合作，為超出本土需求的菲律賓

工人推行一套有系統的海外就業計劃，以及保障該等工人享有以公平及平等

方式受僱的權利。  
6 香港特區政府勞工處表示，容許外傭來港工作的政策符合只有在有關工作不

能輕易覓得本地僱員擔任的情況下，非本地人士才獲准受僱來港工作的原則。 
7 亞洲外傭中心 (Asian Migrant Centre)有關菲律賓、印尼和泰國家庭傭工遭受種族
及性別歧視的基線研究第 15頁。  

8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轄下政府統計處的資料，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香港特區的
人口數目為 7 067 800人。  

9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 2008至 2010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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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的國際公約及本地法例  
 
 
國際公約  
 
3.1 特別就外來工人的權益作出規定的國際公約共有

3 條，分別為聯合國的《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
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10，以及國際勞工組織

的《移民就業公約 (修訂 )》及《移民工人 (補充規定 )公約》(Migrant 
Workers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Convention)11。在該 3條公約當
中，只有《移民就業公約 (修訂 )》適用於香港特區。  
 
3.2 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和國際勞工公約 12 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有
關規定，在香港回歸中國內地後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的法

律予以實施。此外，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亦適用於
香港特區。  

                                            
10 《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旨在促進對移民人權的尊
重，以及保證移民和國民享有平等待遇及相同的工作條件。  

11 《移民工人 (補充規定 )公約》照顧不具正式資格外來工人的需要。該公約主
要針對勞工移徙涉及的無良對待勞工情況，以及平等機會與待遇。  

12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的資料，現時有 41條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特
區，該等公約涵蓋各方面的勞工權益和保障，包括失業、生育保障、平等待

遇、工人補償及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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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法例  
 
3.3 香港特區的外來工人在勞工法例下享有與本地工人同

等的法定權益和保障。香港特區的兩條主要勞工法例，《僱傭

條例》 13 及《僱員補償條例》 14，同樣適用於本地工人和外來

工人。根據該兩項條例，外來工人有權參與工會、成立組織、

舉行示威，以及進行宗教和文化活動，特別是他們享有各類保

障，包括：  
 

(a) 生育保障  ⎯⎯ 女性外傭如在緊接預定的產假開
始前已按連續性合約受僱 15，可享有 10星期的有薪
產假。每天產假的薪酬相等於外傭平均日薪的五分

之四。此外，女性外傭一作出懷孕通知，並表明有

意放取產假時，僱主便不得以該外傭懷孕為理由而

將其解僱 16；  
 
(b) 休息日  ⎯⎯  僱主須為外傭每 7天提供最少 1天休
息日，休息日是指一段連續不少於 24小時的期間，
是外傭可享有的法定假日以外的另加假期；  

 
(c) 法定假期  ⎯⎯不論服務年資的長短，外傭一年可
享有 12天的法定假期；  

 
(d) 有薪年假  ⎯⎯  外傭為同一僱主服務滿 12個月，便
可享有有薪年假。有薪年假的日數會按照服務年

資，由 7天 (服務 1至 2年 )逐步遞增至最多 14天 (服務
9 年及以上 )；  

                                            
13 香港特區法例第 57章。  
14 香港特區法例第 282章。  
15 僱員如獲同一僱主連續僱用 4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工作至少 18小時，即屬按
連續性合約受僱。   

16 《僱傭條例》第 15條 (香港特區法例第 57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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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長期服務金  ⎯⎯  若外傭已連續工作不少於 5年，
僱主於解僱該等外傭時須向他們支付長期服務

金。外傭如在緊接因裁員而被終止僱用前為同一僱

主服務的年期不少於 24個月，則有權領取遣散費；
及  

 
(f) 僱員補償  ⎯⎯  《僱員補償條例》一般適用於按服
務合約或學徒合約受聘的僱員。僱主必須向獲授權

保險人投購保險，以便獲得保障。當僱員因工作遭

遇意外或在受僱期間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時，僱主須

根據上述條例及普通法承擔支付補償的法律責

任。任何僱主如沒有購買有效的保險，即屬犯罪，

可被判處最高罰款港幣 100,000及監禁兩年。  
 
 
行政措施  
 
3.4 香港特區政府對外傭採取了不適用於本地工人的行政

措施，藉以保障外傭的權益。外傭受標準僱傭合約所保障，標

準僱傭合約是僱用外傭 (不論國籍或性別 )的強制性合約，也就
是說，除非僱主與外傭已簽訂標準僱傭合約，否則有關當局將

不會向外傭發出所需簽證。  
 
3.5 任何香港特區居民如符合《從外國聘用家庭傭工指南》17

所指明的準則，包括有經濟能力聘用外傭及填妥標準僱傭合

約，便可聘用外傭。僱主應把從外國聘用家庭傭工申請書和入

境簽證申請書，連同已填妥的合約及其他所需文件一併遞交。

在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批出僱傭工作簽證予外傭前，所有

合約必須經由有關領事館公證作實，除非該外傭的原居地並無

要求公證作實。  

                                            
17 可 登 入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入 境 事 務 處 網 頁 瀏 覽 ， 網 址 ：

http://www.immd.gov.hk/ehtml/ID(E)9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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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根據標準僱傭合約，外傭是受聘為在僱主住所居住的

全職家庭傭工，為期兩年。傭工只須執行合約附表《住宿及家

務安排》所列明的家務職責 18，並且不得為任何其他人士或在

其他處所擔任任何其他職務 (包括兼職工作 )，而僱主亦不得作
出有關要求。  
 
3.7 標準僱傭合約亦訂明基本僱傭條款，僱主須按該等條

款向外傭提供：  
 

(a) 強制性工資，款額不低於當前的規定最低工資 19。

由 2011年 6月 2日起，外傭的規定最低工資為每月
港  幣 3,74020。低付工資是刑事罪行，違者可被判處

最高罰款港幣 350,000和監禁 3年；  
 
(b) 有合理私隱度的免費住宿；  
 
(c) 免費膳食或膳食津貼；  
 
(d) 免費醫療；及  
 
(e)從外傭原居地到香港特區及於合約終止或屆滿時返
回其原居地的旅費。  

                                            
18 合約附表《住宿及家務安排》列明的主要家務職責如下：家庭雜務、煮食、
照料家中年老人士、褓姆和照顧小孩。  

19 外傭薪金是按規定最低工資而非法定最低工資來釐定，原因是所有留宿家庭
傭工 (不論本地或外來傭工 )均豁免於法定最低工資的規定。由於法定最低工
資是按時薪釐定，而留宿家庭傭工在僱主家中居住、工作和生活，要計算和

記錄他們的工作時數並不可行，因此，法定最低工資實際上沒有可能適用於

留宿家庭傭工。  
20 規定最低工資是參照一籃子的經濟指標，包括香港特區當前的一般經濟狀況
和就業情況而釐定。當局會定期檢討規定最低工資。自 1970年代初期以來，
規定最低工資曾經過 25次調整，除其中兩次之外，其餘全部都是工資上調，
當中有 5次的遞增額為 2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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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香港特區政府亦規管外來工人可向安排其就業的本港

職業介紹所支付的佣金。《職業介紹所規例》 21 訂明，職業介
紹所的佣金最高限額不得超過外來工人獲該介紹所安排就業

後第一個月工資的 10%。向求職者濫收費用是刑事罪行，最高
刑罰為罰款港幣 50,000。然而，有關規例並不涵蓋外來工人在
原居地可能須要支付的費用。  
 
 
4. 香港特區對外來工人的支援  
 
 
4.1 為提高僱主及外來工人對勞工權益的認知，香港特區

政府主動為外來工人舉辦展覽和宣傳活動。勞工處亦印製了外

傭指南，以多國語言向外傭闡釋他們的權益和政府所提供的相

關服務。  
 
4.2 香港特區為外來工人設有申訴渠道，以便他們表達不

滿和尋求協助。若外來工人受到無良對待或權利受損，有關方

面鼓勵他們向相關部門如勞工處、入境事務處和警方作出舉

報。倘若勞工處免費提供的調解服務未能奏效，外來工人可向

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進一步求助。此外，一旦外

來工人牽涉入法律程序，他們亦有資格透過政府提供的法律援

助計劃申請援助。  
 
4.3 香港特區亦有多個非政府機構及移民支援組織，為外

來工人提供服務和支援。菲律賓和印尼兩個最大的外傭組織已

分別在香港特區成立工會。其他組織如亞洲外傭中心 (Asian 
Migrant Centre)及亞洲外傭協調機構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亦為外來工人提供資訊、舉辦課程和進行研究。  

                                            
21 《職業介紹所規例》第 10條 (香港特區法例第 57章附屬法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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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期涉及香港特區外來工人權益範圍的爭議事件  
 
 
5.1 一名自 1986年開始一直居於香港特區的菲律賓外傭，
以其已在本港通常居住不少於 7年為理由，申請成為永久性居
民。該名外傭的申請被入境事務處拒絕，理由是她逗留在香港

特區，不能被視為《入境條例》所指的通常居住 22。她隨後申

請司法覆核，而她提出的其中一項論據是，《入境條例》的相

關條文可能抵觸《基本法》第二十四 (四 )條，當中訂明在香港
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特區、在香港特

區通常居住連續 7年以上並以香港特區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
籍人士，可成為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  
 
5.2 上述案件由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理，經過兩

天半的聆訊後，法官押後就案件宣告判決，預期到 2011年 9月
底會有裁定。目前高等法院尚有兩宗類似的待決案件。由於有

關案件處於待決法律程序，因此立法會及其議員不宜就有關事

宜作出評論或發表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2011年 9月  

                                            
22 香港特區法例第 115章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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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在各項主要計劃下發出的

簽證／入境許可證數目 (2008至 2010年 ) 
 

 2008-2009年度  2009-2010年度  

在一般就業政策下

外籍人士的僱傭工

作簽證 (1 )  

 22 815  22 280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6 552  6 718 

海外中國專業人才   404  498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3 124  3 398 

補充勞工計劃   1 317  1 078 

外籍家庭傭工   86 962  88 931 
註：  (1)  不包括培訓及團體簽證申請。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2010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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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代表團提交有關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護外來工人的權益"的文件  
發言稿 

 
主席先生／女士：  
 
  我們謹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
區 ")立法會，感謝印尼人民代表會議議長邀請我們以嘉賓身份，
參與亞洲議會大會保障亞洲外來工人權益專責委員會會議。我

們的代表團提交了一份題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護外來工人的權
益 "的資料文件，本人想趁這個機會重點講述當中的要點。  
 
2.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香港特區《基本法》訂明，香
港特區是中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在這高度

自治權範圍內，以及一如《基本法》所訂，對獨立於中國的世

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士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區政府 ("香港
政府 ")可實行出入境管制。獲准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留在香港特區
的人士須接受訊問，以及在被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受香港政

府入境事務處處長施加的逗留條件所規限。  
 
3.  香港特區並沒有有關外來工人的法律定義。不過，按照

香港政府入境事務處為處理沒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人士提出的

工作簽證申請所作的分類，香港特區主要有 6類外來工人，透過
不同計劃獲准來港工作，當中涵蓋專業人士和投資者、內地優

秀人才和專業人才、海外中國專業人才、非本地畢業生、外地

勞工，以及外籍家庭傭工。  
 
4.  香港特區的外來工人大部分是外籍家庭傭工 ("外傭 ")。
自外傭最初獲准來港工作，以紓緩 1970年代初期的勞工短缺問
題後，本港的外傭人數不斷上升。在 2010年，外傭佔香港特區
總人口的 3.9%，即 273 609人。  
 
5.  香港特區的本地法例保障外來工人的權益，該等法例落

實推行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各項國際勞工公約，或與有關公約相

符合。香港特區的外來工人在勞工法例下享有與本地工人同等

的法定權益和保障。外來工人有權參與工會、享有組織權、有

權舉行示威，以及進行宗教和文化活動，特別是他們享有各類

保障，包括生育保障、休息日、法定假期、有薪年假、長期服

務金及僱員補償。  
 



 2

6.  除立法外，香港政府亦採取了只適用於外傭的行政措

施，以保障他們的權益。無論外傭屬何國籍或性別，他們均受

標準僱傭合約保障，該合約是僱用外傭的強制性合約。標準僱

傭合約訂明外傭須執行的家務職責，並規定僱主須向外傭提供

款額不低於當前規定最低工資的強制性工資、有合理私隱度的

免費住宿、免費膳食或膳食津貼、免費醫療，以及從外傭原居

地到香港和在合約終止或屆滿時返回其原居地的旅費。  
   
7.  僱主與外傭必須簽訂標準僱傭合約，並經由有關的領事

館公證作實，除非該外傭的原居地並無要求公證作實。只有在

此情況下，入境事務處才會向外傭發出僱傭工作簽證。香港政

府亦規管外來工人可向安排其就業的香港職業介紹所支付的佣

金。  
 
8.  為提高僱主及外來工人對勞工權益的認知，香港政府主

動為外來工人舉辦展覽和宣傳活動。勞工處亦印製了外傭指

南，以多國語言向外傭闡釋他們的權益和政府所提供的相關服

務。香港特區為外來工人設有申訴渠道，以便他們表達不滿和

尋求協助。一旦外來工人牽涉入法律程序，他們均有資格申請

由香港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香港特區亦有多個非政府機構及

移民支援組織，為外來工人提供服務和支援，其中包括亞洲外

傭中心及亞洲外傭協調機構。  
 
9.  如對我們的文件所提供的資料有任何疑問，我們的代表

團成員樂意一一解答。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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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VIII 
附錄 VIII 

 

 
The delegates presented a souvenir 
to Hon Dr Muhammad Hidayat Nur 
Wahid,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for Inter-Parliamentary Cooperation, 

the Indonesia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t the welcome 
reception on 27 September 2011 

 
代表團在九月二十七日的歡迎會

上向印尼人民代表議會間合作委

員會主席穆罕默·希達亞特·努爾·

瓦希德博士致送紀念品 

 
 

The delegate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Asian Parliamentary 
Assembly Conference on Principles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in 
Asia held in the morning of 28 

September 2011 
 
 

代表團成員在九月二十八日上午

亞洲議會大會亞洲友好合作原則

會議的開幕式上合照 

 
 

 
 
 

The delegates presented a souvenir 
to Hon Dr Marzuki Alie, Speaker of 

the Indonesia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代表團向印尼人民代表議會議長

馬爾祖基·阿里博士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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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of the House Committee, Hon 
Miriam LAU Kin-yee at the Ad Hoc Committee 

meeting held in the morning of 28 September 
2011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內務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

員出席專責委員會會議 

 
 
 

Hon PAN Pey-chyou at the Ad Hoc Committee 
meeting held in the morning of 28 September 

2011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代表團成員潘佩璆議員出

席專責委員會會議 

 
 

 
 

 
 

Hon LEE Cheuk-yan at the Ad Hoc Committee 
meeting held in the morning of 28 September 

2011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代表團成員李卓人議員出

席專責委員會會議 

 
 

Hon LEUNG Kwok-hung at the Ad Hoc 
Committee meeting held in the morning of 28 

September 2011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代表團成員梁國雄議員出

席專責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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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of the House 

Committee, Hon Miriam LAU Kin-
yee had conversation with the 

leading members of other 
parliamentary delegations at the 

dinner banquet hosted by the 
Speaker of the Indonesia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28 September 

2011 
 

九月二十八日內務委員會主席劉

健儀議員在印尼眾議院議長宴請

的晚宴席上與其他議會代表團團

長交談 
 

 
 
 
 

The delegates paid a visit to Solo 
river in the afternoon of 29 

September 2011 
 
 

代表團成員於九月二十九日下午

往梭羅河遊覽 

 
 

 
 
 
 
 

The delegates presented a souvenir 
to the Hon Joko Widodo, the Mayor 
of Solo, at the dinner banquet hosted 

by him 
 
 

代表團在梭羅市市長佐戈• 維多多

宴請的晚宴上向他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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